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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 /附約 意外 •非分紅壽險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 / 附約

每個人皆會努力籌劃人生大計，好讓自己及家人能安穩生活。然而，意外往往在毫無預警之下發生，不由得我們控
制。因此，富衛用心為您預計所有可能，助您未雨綢繆，使您和您的家人輕鬆克服逆境。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以下統稱「本計劃」）提供全面的意外保障，範圍包括意外身故、斷肢、傷殘及住院。

續保獎賞
自動提升權益金額

每日住院現金覆蓋
意外受傷及特定疾病

申請簡便24小時環球支援服務

全面意外保障 
提供財政支援

特定情況
可享雙倍賠償

額外意外
醫療費用賠償

本計劃的主要特點

若您不幸因遇上意外而蒙受指定傷殘包括斷肢、三級燒傷，甚或死亡，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將根據權益明細表支付
賠償。另外，若您遭受永久完全傷殘，而該傷殘不間斷地維持至意外日期後一年，在第13個月開始，您可於持續傷殘
期間在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 下獲付每月賠償，最長為18個月。若在該18個月後仍持續永久完全傷殘，本計劃將支付一筆相
等於投保額餘額3 的金額，在困難時刻為您與家人提供適切的財政支援。

全面意外保障 提供財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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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倍賠償，加倍安心！若導致被保人受傷的意外在第4頁表1中雙倍賠償權益下所列的其中一項特定情況下發生，
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或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將獲雙倍賠償。

意外往往在毫無預警之下發生，因此，提升保障至為重要。於續保時，本計劃將會提供續保獎賞。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包括如上所述任何適用之雙倍賠償權益）所須支付的金額將按第5頁表1中續保獎賞所列於續
保時每年遞增5％至最高25％，而您亦毋須繳交額外保費。

不論是輕微或嚴重的意外，您可能需要接受醫療護理，而其支出可能很龐大。為減輕您的經濟負擔，我們將就因意外受
傷所招致之合資格費用4，包括門診、住院、手術、護理、物理治療、脊醫、跌打及針灸費用作實報實銷的賠償。有關最高
可支付金額及其他詳情，請參閱第4頁表1中額外意外醫療費用權益。

額外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特定情況可享雙倍賠償

續保獎賞自動提升權益金額

倘若您因意外受傷或患上特定疾病包括手足口病、流感（甲／乙／丙型）、豬流感、禽流感或輪狀病毒而需入院治療，您
將獲得原有投保額的0.1％作為每日住院現金權益5，而每宗住院6 的保障可長達90日。有關詳情，請參閱第5頁表1中每
日住院現金權益5。

每日住院現金覆蓋意外受傷及特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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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計劃類型

投保年齡(下次生日年齡)

保障年期及

保費供款年期

保費結構
     

貨幣

保費繳付方式

最低原有投保額

最高原有投保額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此附約」）

                        基本計劃 附約

                                                   1(15日)至75歲

 
每年續保至下次生日年齡80歲

‧ 根據 4 種職業類別9 及居住地訂定

‧  續保保費為非保證，但不會隨著被保人的下次生日年齡而增加10 

港幣/美元

每月/每半年/每年

400,000港元 / 50,000美元

3,000,000港元/ 375,000美元

每年續保至下次生日年齡80歲或至
此附約的基本保單之期滿日(以較早者為準)

特色簡介

假若您不幸在外地遇上意外，要面對陌生的環境或會令您倍感焦慮和苦惱。為確保您能得到全天候的援助，本計劃提
供24小時環球支援服務7，包括電話醫療諮詢服務、緊急醫療運送及遺體運返，讓您倍感安心。

申請簡便

您只須回答一條簡單問題8，無需提供健康證明。所以，現在就立即為您及您的摯愛籌劃全面的意外保障吧！

24小時環球支援服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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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權益概覽

權益

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 按權益明細表支付原有投保額的特定百分比作賠償。

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 (若被保人於意外當日之下次生日年齡為19歲以下，則不適用)

‧ 於持續傷殘期間，由導致永久完全傷殘的意外受傷當日起計的第13個月開始支付原有投
保額的1％作每月賠償，為期最長18個月。於支付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時，本計劃的保費
將被豁免11。

‧ 若於該18個月後（於意外受傷當日起計的第31個月）仍持續永久完全傷殘，本計劃將支
付一筆相等於投保額餘額3 的金額。

雙倍賠償權益
若於導致被保人意外受傷在下列其中一項情況下發生，所須支付的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的金額將以雙倍計算：
‧ 當被保人以乘客身份繳費乘搭任何持牌接載乘客之公共運輸交通工具期間；
‧ 於公共建築物包括劇院、公共禮堂、持牌酒店或旅館、學校、醫院、餐館、購物商場及 
 公共交通車站內發生火警，而被保人在起火時已經身處該地；
‧ 在升降機內（礦場或建築地盤安裝的升降機除外）；
‧ 以行人身份受機動車輛撞擊或於交通意外中受傷；或
‧ 因地震、自然發生的水浸或山泥傾瀉而受傷。

額外意外醫療費用權益
‧ 若被保人於保單生效期間因意外受傷而須接受治療，本計劃將支付有關治療之合資格費用4，
 每宗意外最高為原有投保額的6％，當中包括：
 - 醫生、外科醫生及註冊護士的治療；
 - 中醫師所提供的跌打及針灸治療；
 - 根據醫生書面建議所接受的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脊醫的治療；
 - 醫院及救護車服務之醫藥、手術、X光、醫院及醫護費用；
 - 醫療用品、皮膚移植及救傷車使用費；及
 -自然且完好的牙齒因意外受傷後須接受之牙科治療。

‧ 受限於每宗意外的最高賠償上限，以下每項治療只限每日診治一次及受下列最高賠償
 金額所限：

最高賠償金額

 
原有投保額

原有投保額

每宗意外為原有
投保額的6%

(若被保人於意外當日之下
次生日年齡為19歲以下，
則進一步受每宗意外16,000
港元或2,000美元的最高賠

償限額所限)治療

跌打治療

針灸治療

脊醫治療

物理治療

每日每次診治之最高賠償金額

300港元 / 37.5美元

300港元 / 37.5美元

600港元 / 75美元

600港元 / 75美元

每保單年度之最高賠償金額

2,000港元 / 250美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 4



5 6

 原有投保額(港幣) 400,000 1,000,000 3,000,000
  職業類別9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
 1 1,592 3,980 11,940
 2 1,992 4,980 14,940
 3 2,388 5,970 17,910
 4 3,980 9,950 29,850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
 1 1,268 3,170 9,510
 2 1,588 3,970 11,910
 3 1,904 4,760 14,280
 4 3,172 7,930 23,790

註：
‧ 實際保費金額或會因核保決定而與以上保費有所不同。
‧ 原有投保額可供選擇的範圍為400,000 港元至3,000,000 港元及受核保決定所限。如保單貨幣為美元，匯率訂定為美元:港元1:8。
‧ 以上數字向上調整至最接近的整數（如適用）。

權益

每日住院現金權益5

‧ 若醫生書面建議被保人因任何意外受傷、手足口病、流感（甲/乙/丙型) 、豬流感、禽流
感或輪狀病毒而須留院接受屬醫療需要12的治療，本計劃將支付原有投保額的0.1％作每日
現金賠償，而指定地區13 內的每宗住院6 最長為90日。

‧ 若被保人入住任何香港公立醫院，本計劃將就每宗住院6支付最長180日的每日住院現金
權益5。 

續保獎賞

‧ 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下所須支付的金額將按相應的續保獎賞率增
加。於第1個保單週年日起生效的續保獎賞率為5%，其後將每年遞增5％至最高25％並毋
須收取額外保費。

‧ 續保獎賞率取決於招致索償的日期。

‧ 續保獎賞亦適用於雙倍賠償權益下須支付的金額。

身故體恤權益 原有投保額的1%

24小時環球支援服務7 服務支援

最高賠償金額

每日為原有
投保額的0.1%

 
(若於指定地區13 以外
的任何地方住院，
此金額將受限制)

有關權益所須支付之
金額的25%

 續保獎賞率 生效日 適用期
 5% 第1個保單週年日 第2個保單年度
 10% 第2個保單週年日 第3個保單年度
 15% 第3個保單週年日 第4個保單年度
 20% 第4個保單週年日 第5個保單年度
 25% 第5個保單週年日 第6個保單年度及其後

表1 權益概覽

表2 各職業類別9於不同原有投保額的年繳保費 (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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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殘項目 原有投保額的百分比
意外死亡  100%
永久無法痊癒之四肢癱瘓  100%
喪失兩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喪失一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雙目永久完全失明  100%
單目永久完全失明  100%
永久完全喪失聽覺及語言能力  100%
永久完全喪失聽覺 
‧ 雙耳  75%
‧ 單耳 25%
永久完全喪失語言能力  50%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之晶體  50%
經手術割除下顎  30%
喪失一隻姆指及四隻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右手  70%
‧ 左手 ** 50%
喪失四隻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右手  40%
‧ 左手** 30%
喪失一隻姆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兩個關節 - 右手／左手** 30% / 20%
‧ 一個關節 - 右手／左手** 15% / 10%
喪失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三個關節 - 右手／左手** 10% / 7.5%
‧ 兩個關節 - 右手／左手** 7.5% / 5%
‧ 一個關節 - 右手／左手** 5% / 2%
喪失一隻腳所有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5%
喪失大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兩個關節  5%
‧ 一個關節 3%
‧ 喪失其中一隻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2%
腿部或膝蓋骨斷裂而無法癒合  10%
足腿縮短五厘米或以上  7.5%
三級燒傷 - 頭部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2%但又少於4%  25%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4%但又少於6%  50%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6%但又少於8%  75%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8%  100%
三級燒傷 - 身體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10%但又少於13%  25%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13%但又少於15%  50%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15%但又少於20%  75%
‧ 等同或超於整個身體表面面積20%  100%

** 慣用左手者則左右兩手之權益（原有投保額的百分比）互調。

權益明細表



顧客案例

2020年1月10日

保單簽發

 2021年12月20日 

被保人於香港乘坐巴士時
因意外受傷後送院治理

 2021年12月22日 

確診其中一隻腳趾
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2021年12月25日 

出院

2022年1月4日 

遞交理賠申請

(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

被保人

下次生日年齡

職業

本計劃的原有投保額

背景

Peter Chan 先生

35

行政助理

1,000,000 港元

Peter已婚並育有2名5歲及2歲的兒子。兩夫婦喜愛跟兒子到處旅遊及享受活躍好動的
生活。Peter明白無論在出遊或工作時，意外都可能隨時出現，為減低無妄之災帶來的
損失，他於2020年1 月投保本計劃，藉此替家人及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以策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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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地，Peter於2023年1月30日在旅行時因發生地震而受重傷，及後於2023年2月身故。
受益人，即Peter的妻子可獲得以下的賠償總額以作財政支援：

權益

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雙倍賠償權益

續保獎賞

每日住院現金權益5

總額

20,000

20,000

2,000

6,000

48,000

賠償金額 (港元)

Peter 可獲得的賠償總額如下：

賠償計算 (港元)

就永久喪失一隻腳趾的功能須支付原有投保額的2% 
→  1,000,000 x 2% 

由於以乘客身份繳費乘搭公共運輸交通工具時因意
外受傷，故可獲得此權益的賠償

‧ 續保獎賞亦適用於雙倍賠償權益下須支付的金額
‧ 意外於第2個保單年度發生，因此適用的續保獎
 賞率為5％
→  (20,000 + 20,000) x 5%

被收取6日住房費（香港屬指定地區13，於香港住院，
賠償金額不須受其他限制） 
→  1,000,000 x 0.1% x 6

權益

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

雙倍賠償權益

續保獎賞

身故體恤權益

980,000

980,000

294,000

10,000

總額 2,264,000

賠償金額 (港元)賠償計算 (港元)

‧就意外身故須支付原有投保額的100%
‧由於已就永久喪失一隻腳趾的功能賠償20,000，富
衛將扣除此金額後才作賠償

→  1,000,000 x 100% - 20,000

由於在地震中受傷而死亡，故可獲得此權益的賠償

‧ 續保獎賞亦適用於雙倍賠償權益下須支付的金額
‧ 意外死亡於第4個保單年度發生，因此適用的續 
 保獎賞率為15％
→  (980,000 + 980,000) x 15%

1,000,000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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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外死亡及斷肢（請參閱第6頁之權益明細表）及永久完全傷殘須於意外日期後180日內發生。不論被保人蒙受的意外受傷次數多寡，富衛人壽
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富衛」）將就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合共賠償最多為原有投保
額的100％。當賠償總額達原有投保額的100％時（當投保額餘額為零時），本計劃將隨即終止。若可獲發的賠償金額高於投保額餘額，富衛將只
會支付投保額餘額作賠償。

2 於富衛開始支付a)每月賠償及b)投保額餘額前，被保人須經醫生證實其傷殘並沒有任何合理希望可以得到改善。

3 投保額餘額相等於原有投保額扣除就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下已支付的任何賠償。一旦原有投保額的100％已被支付，投保
額餘額即為零。

4 是因意外受傷而接受屬醫療需要的治療或服務所產生之合理及慣常收費。

 合理及慣常收費指符合以下條件的費用或開支：

 ‧ 屬醫療需要之治療、物資或醫療服務的實際收費；

 ‧ 不超過在收取費用當地提供類似治療、物資或醫療服務收取的一般或合理平均收費水準；

 ‧ 不包括因為有保險才衍生的收費。

 在比較產生該筆費用或開支之所在地的政府、相關當局或認可之醫學會使用的費用表後，若富衛判定該筆費用或開支為不合理及慣常，富衛可能會調
整本計劃下的應付權益。

5 若被保人在保單簽發日、保單復效日或增加原有投保額之日（就增加之金額）之前，或之後的30日內患上任何特定疾病而須住院，富衛將不會支付每日
住院現金權益。

6 若因同一意外受傷或特定疾病（或其併發症）而導致兩次或多次的住院及彼此時間相隔不超過90日，則富衛將視之為同一次住院。

7 此服務現時由國際SOS提供，並不保證續訂。富衛將不會就國際SOS及經該公司轉介之專業人仕的行為或疏忽負上任何責任。富衛保留修改、暫停或終
止國際SOS 24 小時環球支援服務，及隨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8  指一條關於健康狀況的問題，須受有關核保要求限制；否則，您須按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9 職業類別劃分僅供參考並以核保決定為準。

10 保費率並非保證。富衛保留不時檢討及調整保費之權利。

11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豁免基本計劃之保費，須繼續繳交附約（如有）的保費。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豁免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之保費，須繼續
繳交基本保單及其他附約（如有）之保費。

12 是由醫生、外科醫生或專科醫生為其診斷及／或治療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的一部分而作出的醫療建議。該醫療建議必須符合以下每個準則︰

 (i)  如果沒有跟隨醫療建議，被保人的醫療狀況將會受到不利影響；

 (ii) 建議獲香港或進行治療所在國家之醫學界廣泛接受，且根據所涉專科的認可西醫醫療標準，對診斷、緩解或治癒被保人的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 
 有效、適當及必須；

 (iii) 建議的醫療管理及／或治療並非實驗性質；及

 (iv) 建議的診斷及／或治療不屬預防、調查或篩查性質，不是由被保人單獨選擇，也不是為了被保人或任何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個人方便或舒適而進行。 
 這不包括：

  - 與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無關的一般身體檢查；

  - 在沒有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徵狀或病史的情況下，預防基礎性的篩查或檢查以查看是否患有該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

  - 預防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的疫苗接種；

  - 與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無關的康復治療、監護或療養；

  - 以美容為目的之整形手術，包括性別認同治療或任何形式的程序（即使不是以美容為目的）；

  - 牙科治療、眼部檢查及／或光學治療及手術，除非這些治療直接與本計劃受保的特定疾病或意外受傷有關。

13 指定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南韓、北美洲、澳洲、新西蘭、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
爾蘭、意大利、盧森堡、摩納哥、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和梵蒂岡。

 若被保人在指定地區以外的任何地方住院，富衛會:

 ・ 將此每日現金賠償金額減半；及
 ・ 限制此保單及富衛就同一被保人繕發的所有其他保單下所應付的每日住院現金權益總額，最高為每日480港元 / 60美元。

類別 1 從事室內或專業、行政、管理、文職和非體力勞動職業的人士。 例如：會計師、律師、醫生、教師

類別 2 從事非體力勞動工程的戶外工作和/或監督性質的工作的人士。 例如：工程師、推銷員、家傭、郵差

類別 3 從事輕體力勞動的工作人員，而無需使用重型機械。 例如：麵包師傅、餐廳服務員、鎖匠

類別 4 從事體力勞動的人。 例如：電工（室內職業）、技工、風帆教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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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本產品是由富衛發出的保單。投保本保險產品或其任何保單利益須承受富衛的信貸風險。保單權益人將承擔富衛無法履行保單財
務責任的違約風險。

外幣匯率及貨幣風險

投保外幣為保單貨幣的保險產品須承受外幣匯率及貨幣風險。請注意外幣或會受相關監管機構控制及管理（例如，外匯限制）。
若保險產品的貨幣單位與您的本國貨幣不同，任何保單貨幣對您的本國貨幣匯率之變動將直接影響您的應付保費及可取利益。舉
例來說，如果保單貨幣對您的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將對您於本產品可獲得的利益構成負面影響。如果保單貨幣對您的本國貨幣大
幅增值，將增加您繳付保費的負擔。

通脹風險

請注意通脹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即使富衛履行所有合約責任，實際保單權益可能不足以應付將來的保障需要。

不保事項

以下之不保事項適用於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雙倍賠償權益、續保獎賞、額外意外醫療費用權益及每日住院現
金權益5。富衛不會就任何直接或間接由下列任何情況導致的任何傷亡承擔本保單下的任何賠償責任：
(1) 自殺或蓄意自殘（不論被保人的精神狀態如何）。
(2) 若索償申請是由於您、被保人或受益人參與非法行為而引起。
(3) 若申請索償是由於災難性事件引起，除非被保人為戰爭中的被動參與者。

保費調整

保費為非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大幅增加，當中包括但不限於索償經驗及保單續保率。但保費不會按照被保人之下次生日年齡
而增加。

保費年期及欠繳保費

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的保費供款年期的終結日為被保人80歲生日前之保單週年日；而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的保費供款年期的
終結日為基本保單的期滿日，或被保人80歲生日前之保單週年日，以較早者為準。

任何到期繳付之保費均可獲富衛准予保費到期日起計30天的寬限期。若在寬限期後仍未繳付保費，保單將由首次未繳保費的到期
日起終止，而您可能會失去全部權益。

終止保單 
您的保單將在以下最早的日期終止：
(1) 保費到期日，若您在30日保費寬限期過後仍未繳付保費。
(2) 在富衛就此計劃下就意外死亡及斷肢權益1及永久完全傷殘權益1,2 支付原有投保額的100％（當投保額餘額3為零）之日。
(3) 您將您的保單退保之日。
(4) 在已附加全意衛您意外保障附約的基本保單終止之日。
(5) 被保人身故之日。
(6) 被保人80歲生日前之保單週年日。
(7) 在富衛接受您於冷靜期內取消您的保單的要求之日。
(8) 在被保人轉至不受保職業或居住地之日。
(9) 您拒絕接受權益及限制之調整，包括經調整的保費之日。

本產品有哪些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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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保單之權利
如果您對保單不完全滿意，則有權改變主意。

我們相信此保單將滿足您的財務需要。但是，如果您不完全滿意，您有權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要求取消保單及取回所有您已繳交
的保費及保費徵費（但不附帶利息）。此書面通知必須由您親筆簽署，並確保富衛辦事處在交付保單當天或向您/您的代表交付
冷靜期通知書當天(以較早者為準)緊隨的 21個曆日內直接收到附有您的親筆簽署的書面通知。冷靜期通知書發予您／您的指定
代表(與保單分開)，通知您有權於規定的21個曆日內取消保單。若您在申請取消保單前曾經就有關保單提出索償並獲得賠償，
則不會獲退還。如有任何疑問，您可以（1）致電我們的服務熱線3123 3123； （2）親臨富衛保險綜合服務中心；( 3）電郵致
cs.hk@fwd.com，我們很樂意為您進一步解釋取消保單之權利。

於保單或附約(如適用)生效期間，保單權益人可向富衛作出書面申請退保或終止保單或附約(如適用)。

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
富衛必須遵從稅務條例的下列規定以便稅務局自動交換某些財務帳戶資料:
I. 識辨非豁除「財務帳戶」的帳戶（「非豁除財務帳戶」）；
II. 識辨非豁除財務帳戶的個人持有人及非豁除財務帳戶的實體持有人作為稅務居民的司法管轄區；
III. 斷定以實體持有的非豁除財務帳戶為「被動非財務實體」之身份及識辨控權人作為稅務居民的司法管轄區；
IV. 收集有關非豁除財務帳戶的資料（「所需資料」）；及
V. 向稅務局提供所需資料。
保單權益人必須遵從富衛所提出的要求用以符合上述規定。

i. 本產品由富衛承保，富衛全面負責一切計劃內容、保單批核、保障及賠償事宜。在投保前，您應考慮本產品是否適合您的需要
及您是否完全明白本產品所涉及的風險。除非您完全明白及同意本產品適合您，否則您不應申請或購買本產品。在申請本產品
前，請細閱以下相關風險。

ii. 本產品資料是由富衛發行。富衛對本產品資料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一切責任。本產品資料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出售，游說購買或提供富衛的保險產品。本產品的銷售及申請程序必須在香港境內進行及完成
手續。

iii. 本產品是一項保險產品。繳付之保費並非銀行存款或定期存款，本產品不受香港存款保障計劃所保障。

iv. 本產品乃一項意外保障產品。保險費用成本及保單相關費用已包括在本計劃的所需繳付保費之內，儘管本計劃的主要推銷文件／
小冊子及／或本計劃的銷售文件沒有費用與收費表／費用與收費部份或沒有保費以外之額外收費。

v. 所有核保及理賠決定均取決於富衛，富衛根據投保人及被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接受投保申請還是拒絕有關申請，
並全數退回任何已繳交之保費及保費徵費（不連帶利息）。富衛保留接納/拒絕任何投保申請的權利並可拒絕您的投保申請而
毋須給予任何理由。

vi. 以上全部權益及款項將於扣除保單負債（如有）（例如未清繳之保費或保單貸款及其利息）後支付。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及旨在描述本產品主要特點，有關條款細則的詳細資料及所有不保事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本單張及保單條
款內容於描述上有任何歧異，應以保單條款為準。如欲在投保前參閱保單條款及細則，您可向富衛索取。本產品之保單條款受香
港的法律所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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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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